
论礼的文化本性及其先验本性——以孟子的礼学观为中心（梅珍生）

梅珍生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受业于子

思的门人，一度任齐宣王的客卿。他生活于战国中期，他从事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齐、

梁。在他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借助于变法、军事扩张等手段已完成了向封建地主阶级统治

的转变，但在社会意识中，古代氏族社会各种礼的温情依然残留着，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还在一定层面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虽然它不必直接地以礼的面目出现，如孟子思想中最核

心的观念就是“仁”，但他依据孔子的以“仁”释“礼”的思路，对“仁”进行了理论抽

象，把“仁”不仅仅看作是礼的内涵，而且也进一步论证“仁”是礼的先验依据。    

一    

礼作为一种文化规范，它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孟子以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

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1]（《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强调的教，不是别的什么内

容，而是指礼乐文化，教的内容是教以人伦。孟子称，礼乐文化是人在渴求与动物相区别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

但从社会文明的意义上看，正是这种“几希”的差异，才得以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它是人

所以异于禽兽的根由。孟子以为“礼”产生于远古时圣人对人的自在状态的忧虑，“圣人有

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

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滕文公

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基点就是在群体生活中，人能自觉地不期然地结成五种基本的

社会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人作为群居的动物，在人与人

相处过程中，已摆脱了动物界的自在性，于是便产生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了

“应当如何”与“不应当如何”的观念，这就是礼文化观念的直接起源。    

在孟子看来，社会生活中的这五种关系，除了“父子有亲”带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外，（同

时，这种自然因素也是人类所独有的，尽管在其他动物中，它们或许知其母，有舔犊情深的

母子依赖关系，但是，知道“父子有亲”的，必然是人类发展到对偶婚阶段的产物。）其他

四种关系，也纯为人类所独有，而且这种关系，不会在百姓中自动地产生，并保持下去，它

需要先知先觉们不倦地督促、纠正、帮助众庶，使他们各得其所，然后加以提携和教诲，才

会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    

在孟子的礼学体系中，这种人伦关系居核心地位的是父子、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体现了家的

范围内以“亲亲”为主的原则，君臣关系则体现了国或社会公共空间中的“贵义”原则。它

们分别代表了家、国的两个方面，它们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宣传动摇这两个方面的任何理论

的人，孟子都不惜斥之为禽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墨。杨

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受，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滕文公

下》）杨朱为我，废弃君臣关系，被孟子痛斥为禽兽。但是，按照孟子自身的理论，所谓



“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公孙丑下》），从表面上看，这种“不召之臣”似

乎也表现了一种“无君”的踞傲，但，他并不象杨子那样一味地“为我”，他要求建立一种

新型的君臣关系，认为“有为”的君主，必是那种“尊德乐道”之人，他们对待“不召之

臣”的态度是礼贤下士，做到“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孟子所谓的不召之

臣，只不过是以自贵其德而向君主叫价的救世者，而非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自利之

徒。相反，一旦为君主所赏识，他必然汲汲于“正人心，息邪说，距诐 行，放淫辞，以继

三圣”（《离娄上》）的宏伟事业。    

同样，在被孟子视为“无父”的墨者看来，儒家的差等之爱，若作彻底的推论，也会成一种

“无父”的为我说。《墨子》里有段话就对“差等之爱”作了一个恶意的推论，儒者巫马子

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

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2]最后一句“爱我身于吾亲”，这本是儒家差

等之爱的应有之义，经墨家推到极至，却使它与儒家强调的孝道不合。从思维方式上看，儒

家的差等之爱是一种外推，是以自身与亲的关系作为基点的，是一种爱的逐渐扩张，是在保

持“亲亲”之爱基础上的扩张，而不是一种内敛式的爱的递减，否则，就会走向“为我”，

由此可见，儒家的差等之爱，是不具备可逆性的。儒墨的差别是一种普世之爱与差等之爱的

区别，它们反映倒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相反，它们倒构成了文明发展史上“先进”与

“后进”的两个阶段。    

在“人禽之辨”的讨论中，孟子将“仁”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竟而升华为道德的自觉意

识。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礼乐道德规范背后的心理差别，“无恻

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公孙丑上》）但是单纯的心理差异，还不足以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现代动物学研究表

明，在体现恻隐之心的爱幼方面，不仅猿类，而且其他种类的许多动物都会表现得“义无反

顾”，因为爱幼完全是自然界赋予动物的求生本能，这种“爱幼”的恻隐之心，利于个体求

生与族类生命的延续，也符合动物界的自然法则。同样，动物界中还存在一种动物群体在对

抗另一种动物群体的进攻中所表现出的“是非之心”、动物界中所存在的对偶婚所表现的羞

恶之心，以及道德家们有时为了论证“名教出于自然”，指出“蜂蚁犹有君臣，犹有父子”

等等。这些都证明高等哺乳动物的群体生活、伦常秩序、同类相助、亲子之爱等，并不比人

类逊色多少，有些方面甚至还胜过了人类：狼不吃狼。相反，人类从蒙昧时代起就自相残

杀，西方人说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中国人说一部二十五史就是一部“相斫史”，

[3]这说明单纯的动物式的心理差别，不足以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事实上，在先秦的儒道

相难中，《庄子》记载：“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

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

[4]显然，庄子所理解的“仁”及其所体现的恻隐之心，不是人所特有的社会品性，而是动

物所共有的自然本性、本能。对这种自然本性返归、实现得越彻底（“至仁”），也就是摆

脱人为的、社会道德规范的“仁”越彻底，从而在自然人性复归的目标下，否定了儒家以

“仁”为核心的礼乐文化的独特性。    

孟子虽然调强“仁”作为礼的内在先验依据，竟而在一定程度上，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

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看作是人与动物界的区别之一，但他的认识并不就此止步。他认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

行仁义也。”（《离娄下》）这样，能否将此“恻隐”之类的心理感受，常存于心，并发自

内心地去实行，是“人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源，也是文化精英与一般众庶的差别，人能自觉



地创造礼乐文化规范是人与动物界的差别。人所具有的这种道德自觉，并不是为了刻意地用

一些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相反，构造“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的礼乐文化，正是为了把自

己从动物界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是对人性的一种提升，也是人优越于动物的证明。    

卡西尔说，“对于统辖一切其它有机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来说，人类世界并不构成什么例

外。然而，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与动物的功

能圈相比]，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使自己适应

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

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符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个部

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

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个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5]孟子将人禽之别定位于对礼乐文化

的构造，与卡西尔的观点，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在人禽之别方面，人除了用礼乐文化

文饰人的生活关系之外，人在适应自然界的方式上，也与动物迥然有别，这方面的差异我们

在《周礼·大司徒》中可以看到。    

在辨析人与禽兽差异的过程中，孟子首先是从人的“类”属性入手的，认为人作为一个统一

的物类是有共性的：“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

上》），这种共性是圣凡所共一、共有的。那么，人的共性何在？孟子以为：“故凡同类

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

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

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在这

里，孟子把人的共同点归结为三点，一是体貌相似，所谓“天下之足同”；二是感觉相同，

易牙认为是美味的东西，我也会认为是美味；三是心对理、义的认同，这是人性中最重要的

一点，能否保持它，是自为的人与自在的人差别，也是圣凡的区别；在这种“类”的共性基

础之上，孟子从制度、心理、以及道德自觉等方面，进一步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而这些与

禽兽相区别的内容，可以内敛地反映在“礼”这一概念上来。    

人禽之辨也体现在人的交往态度中，孟子对人与人的交往，强调必须注重礼的实质性内容。

孟子说：“食而弗爱，豕交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

实，君子不可虚拘。”（《尽心下》）强调恭敬之心，是在送礼之前就具备了的。就是说，

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有几种迥异的态度。一种仅是让别人像猪一样地活着，这就是“豕

交”的态度；一种是“兽畜”，这是一种爱而不敬的态度，他可以像宠爱小狗小猫一样地畜

养你，但他并不将你看作是人；而真实的合于人的尊严的交往，只能是发自内心的“恭

敬”。    

存心，才能真正有礼；礼非徒仪节，必以敬人为本。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

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

恒敬之。”（《离娄下》）如果一个人以仁心、以礼、以忠对待别人，依然遭受他人的蛮横

无礼，那么，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这种不能识别仁、礼、忠的人，与禽兽无异。因为没有

仁、礼、忠教养的人，是不可能识别别人的文化教养的。因此，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就在于

一个人是否具有敏感的心灵，是否把人当作人来尊重，以及在对待人事方面，是否具有尽心

尽力的认真精神。礼作为文明的表征，是与人的心灵相联系的，它要求对人的尊重是发自内

心的，而不仅仅是徒有其表的。    



二    

孟子不但将“礼”内化为情感心理，而且，还将赋予它以形而上学的先验性质。孟子以为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种四端说，也即是孟子性善论

的基础，它认为人先验地具有“仁、义、礼、智”这种内在的道德品质。这种“四端”说，

在一定时候，被孟子认为是善的可能性，是向善的萌芽，它并不必然地使人为善，人的人格

发展，还要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环境可以使先验的“四端”向其它方面转化，比如，“富

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

上》）这种承认“人皆有之”的四端能否健全地发展，主要取决于是否让尘世的物欲“陷溺

其心”。    

同样，人的善性能否得到正常发展，还要受到工具理性的制约。孟子说，“矢人唯恐不伤

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公孙丑上》）正是每一种职业有其

各自的要求，使得它并不去考虑源于手下的技术工具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甚至在多数时

候，它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从事不义的事业，或从事违背人的本性的工作，这是导致人们

“陷溺其心”的根本原因。这种工具理性的膨胀，在《韩非子》那里，是人心为利益所遮蔽

的必然结果。所谓“医者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

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

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这样说来，“若非不为善，

非才之罪也。”（《告子上》）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四种善性固然根植于人性，它能

否畅然表现于外，则要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    

孟子讲“四端”还有另一种说法，以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义，义也；恭敬之心，礼

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这是径直

将仁义礼智等同一种心理感受，它们各自之间不存在内在萌芽的感受与外推的成长过程，所

谓“恭敬之心，礼也”，说明礼不是外在的节文，礼的内核是恭敬之心。孟子讲“四端”

说，能否就此认为它们就是孟子的礼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呢？我认为关键是要弄清这四个范畴

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孟子的四个范畴中，他更多是强调仁义，仁义并称的时

候，远远多于仁、义、礼、智四者并提的说法。    

孟子对于“仁”这个范畴，首先是把它当作一种心理情感。所谓“恻隐之心，仁也”（《告

子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仁，人心也”（《告子上》）；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些说法都将仁归结为一种心理情感，但

又不是纯粹的心理情感，它是超感性的先验本体与感性的心理的相统一。李泽厚将孟子的这

种认识归结为是“普遍的道德理性不离开感性而又超越于感性，它既是先验本体同时又是经

验现象”。[6]其次，孟子还在社会伦理关系的层面来使用“仁”这一概念。“人之不学而

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

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孟子将仁义

作为最根本原则，但仁义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原则，它们表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他平实

地宣称，亲爱父母便是仁，恭敬兄长便是义。这与《礼记》中“门内之治以恩断义，门外之

治以义断恩”是很不相同的，但孟子的仁义又不以“门内”为限，他要求以“门内”为基

点，并以之外推，推到社会生活中去，“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在推已

及人的“充其义”的过程中，仁德也最容易体现出来的，也最为容易成就个人的“仁德”，



所以说是“求仁莫近焉”的捷径。    

除以心理因素释“仁”外，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

这说明仁的感情或道德，只会在人群之中产生。《说文》：“仁，亲也，从人二”。仁心也

只有指向自己之外的他者，才会表现出来。但是基于仁的这种情感关系，是特定的宗法关系

的产物，从本源的意义上讲，“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知之于贤者，圣人

之于天道，命也。”（《尽心下》）这是说仁这种情感关系源于父子之爱，是一种必然的安

排，这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亲近所致，我们高于动物的地方，儒者不同于墨家的分野，

就在于他既不把“仁”变成一种父子之间的私情，也清楚地知道“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

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尽心上》）“急亲贤”是“仁”这种情感

外推的基点，同时，又是普遍之爱中的重点。这也就是在礼与法之间，儒者何以守护的是父

子之间的亲情，以“亲亲”为最大的伦常的原由。在孔子那里，“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

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7]在孟子那里，从亲亲的伦常关系出发，很轻易地化解

了舜为天子，瞽叟杀人的难题。所以，“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

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

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

然，乐而忘天下。”（《尽心上》）    

在这个法与情的著名假设中，孟子以为舜会离开社会，“遵海滨而处”，以与瞽叟相处。作

为天子，舜一是允许皋陶去拘捕，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承认法的合理性；二是从个人的角

度，不废亲戚，不忘父母，以事亲为最高原则。这种亲亲之爱决定了他首先考虑的是亲爱者

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整体公正，这也是历来儒家最为人们所病诟的地方。针对舜对其弟，

“至不仁”的象，以庳之国来封他，孟子的弟子万章不解地问道：“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

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对此，孟子的解释则是：“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亲爱之而已矣。亲亲，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万章

上》）否则，自己身为天子，弟弟却为匹夫，那是不符合“亲爱”之道的。其实，这种亲爱

亲者的感情，正是每个正常人所具有的一种普遍心理感受。比如，当一个与己无关的人，被

越人“关弓而射之”的时候，我们可以笑谈此事；但一旦被射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人们就只

会痛哭流泪地陈述它，因为被射者是自己的亲人的缘故，所谓仁，不过是对亲人的爱罢。这

种普通的感情，正是人具有相同本性的证明，它恰如“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

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的同然者，何也？谓

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

上》）    

“仁”除了含有“门内”的亲亲之义外，它还有社会意义，就是对他人的爱，对生命的重

视。“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

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但这种对生命的重视，依然是由内外推而来。对待生

命的态度，恰恰可以看出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下，它可以通过正确地使用外推原则表现出

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    

既然仁义是内在的，根源于人的本性的，是人的一种自然感情，那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君

臣、父子、兄弟之间伦理关系的准则。从构造完美社会关系的角度讲，“为人臣者怀仁义以

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

仁义以接”（《告子下》），这种仁义学说，其实不过是“礼”的别名而已。人们通常称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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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以仁释礼，那么，在孟子这里，我们则可以看到他是以礼来释仁义，他突出仁义，但仁

义却是以“亲亲”、“敬兄”为内核的伦理规则[8]。    

由此，孟子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亲者，以及人与身心的四种情感关系。在人与

自然也即是人之于物的关系中，孟子以为是“爱而弗仁”，爱惜它，却不用仁德对待它；对

于百姓，也即是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以为应取的态度是“仁之而弗亲”，用仁德对待他，却

不亲爱他；对于亲者，是“亲亲”，是发自内心的真挚之爱，然后将这种“亲亲”之爱外

推，就可以对人民仁慈；将仁慈的感情外推，可以遍爱万物。这种爱的差等，由“亲亲”开

始，没有“亲亲”之爱，也可以说是对于人伦的“不知务”。（《尽心上》）同样，在处理

身心关系中，孟子提出了“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公孙丑上》）的理论，认为人

心的安顿，必须以仁的道德意识为基准，没有这个自觉的道德意识，“莫之御而不仁”，也

即是没有人阻碍你为仁，你却要自甘堕落，远离仁义，就是“不仁、不智、无礼、无义” 

（《公孙丑上》），这种人只能成为外界物质力量或别人的奴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

格完满的人，就是能够做到仁、义、礼、智统一于心的人。    

由于仁义的内在性，使得它作为一种美德并不天然地畅达于四体，它与人们的实践构成了一

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的正向关系。因而，在历史实践中，仁义的实施

就有三种形式：一是发自内心的本性去推行它，比如尧舜就是如此；二是身体力行，努力向

善，比如汤武就是如此；还有一种是假借，“五霸，假之者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

也。”（《尽心上》）把内在的仁义，当作相对外在的形式，加以借假，总是依此而说，弄

假成真，变成了自身所有的东西，本性中没有的东西可以通过“外铄”而变成固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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